
單一學校(或學系)如因疫情影響致無法辦理甄試 

情況 條件說明 學系辦理 

以學系為單位 

若學系辦理甄試的相關工作人員(如審查委員、監

試及試務相關工作人員等) 

具感染風險時(居家隔離者、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隔之確診者、自主

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者等) 

以上情況如達到原則

上的規定，本處將即

時開會決議各學系是

否停辦，擬於甄試日

（不含）前 3 天公

告，協請各學系協助

逐一通知考生。 

以學系為單位 

若參與甄試的考生(有完成本校系第二階段報名程

序的全體考生) 

◆ 以各學系實際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人數作為判斷

原則 

◆ 以單一學系為單位評估，且應考量學系甄試審

查量能及維護學生入學後之教學品質等因素，

啟動「單一學系全部考生皆採防疫應變方案」

方式 

◆ 參與甄試的考生達一定人數以上具感染風險

時，學系可選擇是否啟動 

達一定比例以上具感染風險時(居家隔離者、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隔

之確診者、自主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者等) 

情況一 

單一學系具感染風險考生人數達「完成第二階段報名人數的 5%」

以上者，經學系評估得啟動「單一學系全部考生皆採防疫應變方

案」 

舉例 

A系招生名額 15人，通過篩選且完成二階報名人數 43人；若完成

二階報名考生經學系審核有 3名考生(3/43*100%=6.98%)具感染風

險時，學系經評估後，得啟動「單一學系全部考生皆採防疫應變方

案」。 

情況二 

若單一學系具感染風險考生人數雖未達「完成第二階段報名人數的

5%」以上，但已超逾「該系核定招生名額的 10%」者，經學系評估

亦得啟動「單一學系全部考生皆採防疫應變方案」 

舉例 

B系招生名額 150人，通過篩選且完成二階報名人數 420人；若完

成二階報名考生經學系審核有 20名考生(20/420*100%=4.76%)具感

染風險時，雖未達 21人(420*5%=21)的門檻，但已逾學系招生名額

10%的條件(150*10%=15人以上具感染風險)，學系經評估後，亦得

選擇啟動「單一學系全部考生皆採防疫應變方案」。 

註：以上兩種情況，若該學系（組）選擇啟動適用應變機制，即該學系全部考生皆採防疫應變方案，取消面試筆試實作，統一採學測＋書審，所

有考生評比方式皆相同，仍以內含名額錄取。 


